
2012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

領取准考證 

 

一. 請各參加 201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本校學生於 2012 年 3 月 8日（星期四）

（英文科補課日）回校領取准考證及 201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試日程

表，准考證及考試日程表將於補課時段派發。 

 

二. 如學生未能於 3月 8日領取准考證，可於 3月 9日(星期五)開始，帶備學生

證或身分證，於辦公時間內到本校校務處領取 2012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准

考證及考試日程表。 

 

校務處辦公時間： 

星期一至五       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

星期六       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

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    休息 

 

三. 領取准考證時，請小心細閱校務處張貼的領取准考證須知。 

 

四. 如有疑問，可致電回校查詢。（電話：2389 0213） 

 

 


